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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盐湖分
局对今年重点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
署。新的一年，该局将继续深入推进
污染防治攻坚，坚持问题导向，结合
自身短板，从推进项目扎实落地、严
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等方面精准发
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确定治理项目，提升治污促发
展。今年该局将加快推进涑水河片区
农村污水治理项目建设，专人负责，
加快速度，确保今年12月底完成；有
序推进盐湖区城西机电化工产业园区
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建设，一期日处
理5000立方米，今年4月完工后，项

目将尽快运行；快速启动西塬湖应急
工程，组建专班、实地调研、协调土
地、落实资金，力争 3 月初启动项目
建设；全力推进盐湖水质保障及生态
修复和北门滩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确
保项目落地实施。

同时，科学谋划降尘治理项目，
针对盐湖区空气质量PM10、PM2.5高的
特点，推进国控点周边常态化巡查监
测项目和新能源车吸尘项目实施，推
进绿色盐湖建设，改善热岛效应，提
升人居品质；建设集中喷涂绿岛项
目，针对中心城区汽修行业多而小的
特点，从黄河汽配城、天鸿汽配城、

诺维兰汽车公园入手建设实施，淘汰
光氧催化低效处理设施；推进 VOCs
综合治理项目，对盐湖区32家外加剂
行业进行综合整治，组建专家团队，
主动入企服务，“把脉问诊开良方”，
精准施策解难题，确保整治见成效；
实施天然气锅炉治理项目，对国控点
两公里范围内排查出的35台天然气锅
炉进行治理，最大限度降低国控点周
边NO2和CO的产生。

此外，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
紧盯重点领域，开展非道路移动机
械、重点行业涉挥发性有机物、秋冬
季空气质量保障、夏季臭氧管控、重

污染天气预警等专项执法行动；加强
部门联合执法，强化生态环境执法协
同作战水平；扎实开展“双随机、一
公开”执法监管工作，做好生态环境
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工作，推动
社会和谐发展；规范行政执法程序，
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规范行使自由
裁量权，防止随意性执法，坚决遏制

“人情案”“态度案”的办理；坚决打
击依法查处恶意超标排放、监测数据
造假及偷排漏排等侵害群众健康、严
重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一旦发现，
一查到底。

记者 祁克宁 赵雪

建筑层数不超过两层，总高度平顶房不超过8米、坡屋顶最高点不超过10米，跨度

不超过6米，总建筑面积不超过300平方米……

运城中心城区居（村）民自建房新规出台
□记者 祁克宁 见习记者 樊慧敏

为进一步加强
中心城区居（村）民自建房规划

建设管理，规范审核流程，明确部门职责，加强
有效衔接，近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
局、市城市管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市文物局5部门联合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区居（村）民自建房规划建设管理的通
知》，这标志着中心城区居（村）民自建房有了新的管理办法。新规
对建设管理范围有啥具体界定？自建房申报流程及建设标准是
啥？3月1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相关部门。

市生态环境局盐湖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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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管理范围约248平方公里
分为一、二级控制区

中心城区居（村）民自建房规划
建设管理范围为城镇开发边界及周
边村界，约248 平方公里，包括盐湖
区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中城、安
邑、姚孟、大渠 8 个街道的全部社区

（村），以及北相镇李村、相北村、北
相村、西曲马村、相西村、南相村、西
张贺村、东张贺村、杨包村、曹允村、
麻家卓村、北任留村、王桐村、南任
留村、相东村，陶村镇陶村村、苦池
村，东郭镇东郭村、界村、磨河村。

自建房实行提级审核，分级管
控。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建设
管理需求，分为一级控制区和二级
控制区，一级控制区由市行政审批
服务管理局负责审核，二级控制区
由盐湖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负责
审核。

一级控制区由社区（村委会）受
理、审核资料，公示无异议后，报街
道办事处初审，同意后由街道办事

处统一提交盐湖区行政审批服务管
理局审查，审查通过后定期提交市
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审核。

二级控制区由村委会受理、审
核资料，公示无异议后，报街道办事
处（镇政府）初审，同意后由街道办
事处（镇政府）统一提交盐湖区行政
审批服务管理局审核。

自建房实行申报承诺制
层数不超过两层

中心城区属于城市建设用途管
制区域，不得新批宅基地，严格控制
新建自建房。中心城区居（村）民自
建房要以自住为目的，不得擅自变
动建筑主体和改变房屋承重结构，
不得违法改扩建，不得擅自在顶部
加高加层及对地下空间进行开挖。

中心城区居（村）民自建房实行
申报承诺制。凡中心城区范围内的
居（村）民，为满足自住需求，可持符
合要求的土地权属证明及相关材
料，申报新建、改建、扩建、加固、翻
建自住房。自建房不得超过原合法
用地范围和现审核要求。

自建房建设标准为，建筑层数
不超过两层，总高度平顶房不超过8
米、坡屋顶最高点不超过10米，跨度
不超过6米，总建筑面积不超过300
平方米；位于城市重要地段、临城市

主次干道和历史风貌街区的要严格
控制，其退距、色彩、建筑风格要严
格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
执行。对于原来已取得街道办事处

（镇政府）手续的在建或未建自建
房，应重新审核，通过后方可施工。

纳入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计
划、棚户区改造计划范围，位于国土
空间规划确定的道路、绿地、河湖、
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用地范围，以
及处于历史文物保护范围、建设控
制地带内的自建房申请不得受理。
经鉴定确属D级危房的，由盐湖区政
府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控制性
详细规划统一征收拆除。

申报材料包括书面申请、自建
房申报表、承诺书、家庭户口簿及复
印件［持宅基地手续的须为本社区

（村）户口］、申报人身份证及复印
件、真实有效的土地权属证明（国有
土地使用证明、符合“一户一宅”的
宅基地手续）及坐标位置、相关利害
人签字确认的意见（四邻无争议纠
纷）及相关设计图纸（可参照标准图
集设计或自行委托设计）。

市、区联动“网格化”管理
严守自建房质量安全

盐湖区街道办事处（镇政府）要
加强居（村）民自建房日常监管，建

立居（村）
民自建房建设管
理档案，做好批后监管、
放线、核样工作，完工后组织竣工
验收。要建立违法建设的日常巡查
监管机制，及时发现、劝阻、制止违
法建设行为。

市城市管理局和盐湖区政府、
街道办事处（镇政府）要严格控制违
法建设居（村）民自建房行为，加大
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建立市、区联
动，区、街道（镇）、社区（村）三级严
防严查的监管体系，实行“网格化”
管理。市城市管理局、街道办事处

（镇政府） 要按照职责分别负责一
级控制区、二级控制区范围内居

（村） 民自建房违法建设查处。对
未经批准私搭乱建的，要依法拆除
其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对未
按照审核内容进行建设、未经批准
擅自扩大规模的，要责令停止建
设、限期改正或者自行拆除，逾期
不改正或者不自行拆除的，依法强
制拆除。

建房人要对自建房的质量负
责，应当选择符合要求的设计图纸、
施工方和监理方，建成验收通过后
方可投入使用。施工方应当严格按
照设计图纸、施工技术标准和操作
规程施工，不得无图施工或者擅自
变更设计图纸施工，不得使用不符
合国家规定标准和质量要求的建筑
材料和建筑构件。盐湖区政府要加
强对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管理工
作。街道办事处（镇政府）要严格落
实质量安全管理责任，加强质量安
全监管。


